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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郭晉源
聯絡電話：02-2356-5155
傳真：02-2356-6315
電子信箱：moi2082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4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2026510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辦理本部112年度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

擊資恐非現地（書面）查核，請貴會協同地方公會配合宣

導業者及從業人員應配合本次業務查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洗錢防制法第6條規定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應建立

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，並依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

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，本部每年應

查核該內部控制措施及稽核制度之執行情形，得採現地或

非現地查核方式辦理。

二、請貴會協同地方公會配合宣導業者及從業人員應落實防制

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，並於收到本部查核通知函時，

不得有拒絕、規避或妨礙行為，以免受罰。

三、副本抄送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及縣（市）政府，亦請適時

協助向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宣導，應於收到本（112）年

度查核通知函時，不得有拒絕、規避或妨礙行為，以免受

罰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6533112.8.8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  轉  知

中華民國112年8月11日全地公(10)字1121045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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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合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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